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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暨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７

日以书面形式和电子邮件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０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应参与表决董事

８

人，实参与表决董事

８

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经会议表决，一致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公司重大资产购买及增资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公司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７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重大资产购买及增资预案的议案，鉴

于目前审计评估机构已经出具公司本次重大资产购买及增资涉及的审计报告和评估报告。因此，本次董事会再次对本次重大

资产购买及增资方案进行审议：

１

、整体方案

公司收购山西康伟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伟集团”或“目标公司”）

６５％

股权（以下简称“目标股权”），其中：公司先以

现金增资方式取得康伟集团

３４％

的股权，再向郭向文和沁源康伟煤焦有限公司第一、第二、第三职工合股基金会收购合计持

有的康伟集团

３１％

股权。本次交易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人变更，不构成借壳上市，不安排配套融资。

２

、本次交易价格及定价依据、支付方式

本次重大资产购买及增资作价情况为：

（

１

）公司单独增资康伟集团后取得

３４％

股权，增资额为

１５

亿元；

（

２

）公司收购郭向文和沁源县康伟煤焦有限公司第一、第二、第三职工合股基金会合计持有的康伟集团

３１％

股权，股权转

让款为

１３．９５

亿元。

上述总价款合计为

２８．９５

亿元。

本次交易的定价依据是江苏中天资产评估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收购项目涉及的山西康

伟集团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报告书》（苏中资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４４

号）评估结果。根据上述评估报告确认康伟集团全

部股东权益价值为

５３．５５

亿元，折合

６５％

股权价值为

３４．８０

亿元，确定的

２８．９５

亿元交易价款较评估值折价

１６．８１％

。

根据签署的相关协议约定“如评估后的净资产（含采矿权）价值低于公司所对应支付的价款，由郭向文等

１３

名自然人从股

权转让款中对公司予以足额补偿；如评估后的净资产（含采矿权）价值高于公司所对应支付的价款，则不再调整”，因康伟集团

６５％

股权对应评估后的净资产（含采矿权）价值高于公司所对应支付的价款，因此本次交易的最终价格为

２８．９５

亿元，不需进行

调整。

本次交易的增资及股权转让款均以现金方式支付。

３

、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

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为郭向文和沁源康伟煤焦有限公司第一、第二、第三职工合股基金会。根据工商登记信息，沁源康伟

煤焦有限公司第一、第二、第三职工合股基金会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３

日将其持有的康伟集团股权合计

３５．７８％

转让给李永祥、刘宇

峰、窦才旺等

１２

名自然人和本公司。上述股权转让事宜完成后，沁源康伟煤焦有限公司第一、第二、第三职工合股基金会不再

持有康伟集团股权，并同时解散。李永祥、刘宇峰、窦才旺等

１２

名自然人系受让第一、第二、第三职工合股基金会的股份，自愿

承继原职工合股基金会的权利义务。

４

、本次交易尚需履行程序

（

１

）本次重大资产购买及增资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

２

）本次重大资产购买及增资事项尚需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后方可实施，且最终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核准的方案为准。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二、关于《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及增资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公司依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

第

２６

号———上市公司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 等相关文件规

定，编制了关于《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及增资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的关于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及增资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三、关于公司重大资产购买及增资相关财务报告及盈利预测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相关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编制的有关本次重大资产购买及

增资相关的审计、评估等财务报告及盈利预测报告。

四、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及评估定价的公允性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针对公司重大资产购买及增资事项， 公司聘请了具有资产评估资质的评估机构江苏中天资产评估事务所有限公司以及

具有矿业权评估资质的北京经纬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分别就增资及收购目标公司的资产、负债和采矿权进行了评估。江

苏中天资产评估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了苏中资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４４

号《评估报告书》，北京经纬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分别出

具了经纬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２２３

号、第

２２４

号、第

２２５

号《采矿权评估报告书》。

董事会认为：江苏中天资产评估事务所有限公司、北京经纬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及其项目人员与本次交易各方除业务

关系外，无其他关联关系，亦不存在现实的及预期的利益或冲突，上述两家评估机构具备独立性；各份评估报告之假设条件符

合评估相关法规的规定、遵循了市场的通用惯例或准则，符合评估对象的实际情况，评估假设前提具有合理性；评估机构针对

收购项目的全部资产和负债选用了资产基础法， 针对采矿权选用了折现现金流量法， 所选用的评估方法符合评估目的的要

求，与评估目的相关；采矿权主要评估参数选取的依据充分、参数合理，符合评估对象的实际情况，符合《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

指导意见》的规定；各项资产的评估结论合理、评估价值公允，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公司独立董事杜书伟先生、郭文峰先生、刘春芝女士就本次重大资产购买及增资事项对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

提的合理性和评估定价的公允性发表如下意见：

１

、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

本次交易的评估机构为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江苏中天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和北京经纬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以上两家

评估机构及其经办评估师与公司、郭向文等交易对方之间除委托受托评估业务关系外，无其他关联关系，亦不存在现实的及

预期的利益或冲突，具有独立性。

２

、关于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

评估报告的假设前提能按照国家有关法规规定执行、遵循了市场通用的惯例或准则、符合评估对象的实际情况，评估假

设前提具有合理性。

３

、关于评估定价的公允性

评估机构在评估过程中实施了相应的评估程序，遵循了独立性、客观性、科学性、公正性等原则，运用了合规且符合评估

目的和目标资产实际情况的评估方法，实际评估的资产范围与委托评估的资产范围一致，评估定价公允。

公司独立董事一致认为：公司本次重大资产购买及增资的最终交易价格以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结果为依据，由各方在公

平、自愿的原则下协商确定，资产定价原则公平、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利益情形。

五、关于南京永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设立子公司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董事会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南京永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以现金方式出资

５

，

０００

万元在安徽省桐城市设立全资子公司，拟

定公司名称：安徽永泰能源有限公司，拟定注册资本：

５

，

０００

万元，拟定注册地址：安徽省桐城市，拟定业务范围：煤炭销售、精

煤及副产品销售、焦煤销售、炉料销售等（上述注册登记信息最终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定为准）。

六、关于公司向广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三元支行申请综合授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董事会同意公司向广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三元支行申请额度

２９

，

７００

万元的综合授信，期限

１

年，具体借款的内

容及方式以签订的相关合同内容为准。

七、关于公司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泰安泰山支行申请抵押贷款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董事会同意公司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泰安泰山支行申请金额

３４

，

０００

万元的贷款，期限

５

年，本次贷款以子公司

华瀛山西能源投资有限公司作为共同借款人。 本次贷款以华瀛山西能源投资有限公司所属子公司山西灵石华瀛荡荡岭煤业

有限公司、山西灵石华瀛冯家坛煤业有限公司的采矿权提供抵押，具体贷款和抵押事项以双方签订的合同为准。

八、关于公司向长安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抵押借款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董事会同意公司向长安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申请金额

１００

，

０００

万元借款，期限

２

年，本次借款以公司持有的华瀛山西能

源投资有限公司

３３．３３％

股权进行质押，具体借款及质押事项以双方签订的合同为准。

九、关于为南京永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董事会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南京永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向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申请额度不超过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

的综合授信业务，期限

１

年，由本公司为其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具体担保内容及方式以签订的相关合同内容为准。本次担保为

到期续保。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十、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一）会议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７

日（星期三）

１４

：

３０

网络投票的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７

日（星期三）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证券交易时间

（二）现场会议地点：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西大街

１２７

号永泰

Ａ

座二楼公司会议室

（三）会议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其中：网络投票平台为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

（四）会议审议议案

１

、关于公司符合重大资产重组条件的议案

２

、关于公司重大资产购买及增资方案的议案

３

、关于《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及增资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４

、关于公司与本次重大资产购买及增资交易方签署附条件生效的相关协议的议案

５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重大资产购买及增资相关事宜的议案

６

、关于为南京永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五）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０

日（星期三）

（六）出席会议对象：

１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０

日（星期三）下午证券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

东均有权以本通知公布的方式出席本次股东会议及参加表决； 不能亲自出席本次股东会议现场会议的股东可授权他人代为

出席（被授权人不必为本公司股东）。

２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中介机构代表及公司聘请的律师。

（七）登记办法：

凡符合上述条件的股东请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５

日—

２６

日上午

８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２

：

００

—

５

：

００

，持股东帐户卡、本人身份证或单

位证明到本公司证券事务部办理登记手续；如授权参加会议，需持委托人股东帐户卡、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授权委托书（附

后）及受托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外地股东请以快件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八）会议会期半天，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九）联系地址及电话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西大街

１２７

号永泰

Ａ

座

４

层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部

联 系 人：李 军、王 冲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３２１１８３１

传 真：

０１０－６３２１１８２３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０３１

附件

１

：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网络投票操作程序

附件

２

：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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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１

：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网络投票操作程序

一、本次股东会议的网络投票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７

日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的证券交易时间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交易

系统进行，投票程序比照上海证券交易所新股申购业务操作。

二、投票操作

１

、投票代码

投票代码 投票简称 表决议案数 说明

７３８１５７

永泰投票

６ Ａ

股

２

、表决议案

（

１

）一次性表决

如需对所有事项进行相同意愿的表决，则按照如下进行申报

表决序号 内容 申报代码 申报价格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００－６．００

所有

６

项议案

７３８１５７ ９９．００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

２

）逐项表决

议案

序号

议案内容

对应申报

价格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００

关于公司符合重大资产重组条件的议案

１．００

元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２．００

关于公司重大资产购买及增资方案的议案

２．００

元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３．００

关于《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及增资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

的议案

３．００

元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４．００

关于公司与本次重大资产购买及增资交易方签署附条件生效的相关协议的

议案

４．００

元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５．００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重大资产购买及增资相关事宜的议

案

５．００

元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６．００

关于为南京永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６．００

元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３

、表决意见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申报股数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４

、买卖方向：均为买入。

三、投票举例

１

、股权登记日持有“永泰能源”的投资者，如对全部议案进行一次性表决投票，其应选择申报下列方式之一，表示相应的

投票意见：

投票代码 投票简称 买卖方向 申报价格 申报股数 代表意向

７３８１５７

永泰投票 买入

９９．００

元

１

股 同意

７３８１５７

永泰投票 买入

９９．００

元

２

股 反对

７３８１５７

永泰投票 买入

９９．００

元

３

股 弃权

２

、股权登记日持有“永泰能源”的投资者，对各个议案进行逐项表决投票，如对第一个议案进行投票，其应选择申报下列

方式之一，表示相应的投票意见：

投票代码 投票简称 买卖方向 申报价格 申报股数 代表意向

７３８１５７

永泰投票 买入

１．００

元

１

股 同意

７３８１５７

永泰投票 买入

１．００

元

２

股 反对

７３８１５７

永泰投票 买入

１．００

元

３

股 弃权

如对第二个议案投票，其申报价格相应修改为该议案对应价格“

２．００

元”，其余申报信息根据表示的不同投票意见依次同

上。其他议案的投票依次类推。

四、投票注意事项

（

１

）若股东需对所有的议案表达相同意见，建议直接委托申报价格

９９．００

元进行投票。股东大会有多个待表决的议案，股东

可以根据其意愿决定对议案的投票申报顺序。投票申报不得撤单。

（

２

）对同一议案不能多次进行表决申报，多次申报的，以第一次申报为准。

（

３

）对不符合上述要求的申报将作为无效申报，不纳入表决统计。

附件

２

：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我单位

／

个人出席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

使表决权。

委托人姓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有股数： 委托人股票账户卡号码：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签字： 受托人签字：

委托日期：

议案表决意见：

议案

序号

议案内容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公司符合重大资产重组条件的议案

２

关于公司重大资产购买及增资方案的议案

３

关于《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及增资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４

关于公司与本次重大资产购买及增资交易方签署附条件生效的相关协议的议案

５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重大资产购买及增资相关事宜的议案

６

关于为南京永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注：股东根据本人意见对上述审议事项选择“同意、反对或弃权”，并在相应表格内用“

√

”表示意见，上述三种表决意见

只能选其一，多选为无效；如委托人未对投票做明确指示，则视为受托人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５７

证券简称：永泰能源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３５

债券代码：

１２２１１１

债券简称：

１１

永泰债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子公司担保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南京永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永泰能源”）。

●

本次担保金额：

本次对南京永泰能源提供担保金额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累计为其担保金额

３１

，

６００

万元。

●

公司目前对外担保累计金额

９３８

，

６００

万元（其中：公司对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提供担保累计金额为

６６８

，

６００

万元；子公

司为公司提供担保金额累计

２７０

，

０００

万元）

●

公司无对外逾期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 同意公司为子公司南京永泰能源向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申请额

度不超过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期限

１

年的综合授信业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具体担保内容及方式以签订的相关合同内容为准。本次担

保为到期续保，本次担保事项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南京永泰能源，注册地址：南京市雨花台区共青团路

１８

号，法定代表人：鲁德朝，注册资金：

３０

，

０００

万元，企业性质：有限公

司，主要经营：煤炭批发、能源开发；室内外装饰、装潢；土建、园林、景观工程施工；燃料油、润滑油、渣油、重油等。该公司为本

公司全资子公司。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末，南京永泰能源资产总额

１４３

，

９８６．２１

万元，负债总额

１０９

，

７１４．３５

万元，净资产

３４

，

２７１．８６

万元，资产负债率

７６．２０％

；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实现营业收入为

２７

，

９３４．２１

万元，净利润为

１

，

１５８．００

万元。

三、担保的主要内容

南京永泰能源拟向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申请额度不超过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的综合授信业务，期限

１

年，由本公司为

其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具体担保内容及方式以签订的相关合同内容为准。本次担保为到期续保。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南京永泰能源上述融资业务为经营发展需要，其具有足够的债务偿还能力，且均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上述担保事项风险较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中有关对外担保规定的要求。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公告日，公司累计为南京永泰能源提供担保金额

３１

，

６００

万元；公司累计对外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９３８

，

６００

万元（含本次

公告担保金额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均为公司与所属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之间进行担保，担保总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１１９．８０％

、总资产的

４２．７６％

，无逾期担保事项。

六、备查文件目录

１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

２

、南京永泰能源财务报表；

３

、南京永泰能源营业执照复印件。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六月十日

股票简称：永泰能源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１５７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债券简称：

１１

永泰债 债券代码：

１２２１１１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及增资报告书（草案）摘要

（山西省灵石县翠峰镇新建街南

１１０

号）

交易对方 住所和通讯地址

郭向文

住所：山西省沁源县灵空山镇王庄村

通讯地址：山西省沁源县空山镇水泉坪村山西康伟集团有限公

司

沁源县康伟煤焦有限公司第一职工合股基金会（已解散）

住所：沁源县灵空山镇水泉坪村

通讯地址：山西省沁源县空山镇水泉坪村山西康伟集团有限公

司

沁源县康伟煤焦有限公司第二职工合股基金会（已解散）

住所：沁源县灵空山镇水泉坪村

通讯地址：山西省沁源县空山镇水泉坪村山西康伟集团有限公

司

沁源县康伟煤焦有限公司第三职工合股基金会（已解散）

住所：沁源县灵空山镇水泉坪村

通讯地址：山西省沁源县空山镇水泉坪村山西康伟集团有限公

司

公司声明

本重大资产购买及增资报告书摘要的目的仅为向公众提供有关本次交易的简要情况， 并不包括重大资产购买及增资报

告书全文的各部分内容。重大资产购买及增资报告书全文同时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备查文件

的查阅地址为：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西大街

１２７

号永泰

Ａ

座。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重大资产购买及增资报告书及其摘要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

一、本次交易的主要内容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泰能源”或“公司”）收购山西康伟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伟集团”或“标的公

司”）

６５％

股权（以下简称“目标股权”）。其中，永泰能源先以现金增资方式取得康伟集团

３４％

的股权，再向郭向文和沁源县康伟

煤焦有限公司第一、第二、第三职工合股基金会收购合计持有的康伟集团

３１％

股权。本次交易不会导致永泰能源实际控制人

变更，不构成借壳上市，不安排配套融资。

二、本次交易的定价情况

本次重大资产购买及增资作价情况为：

（一）永泰能源单独增资康伟集团后取得

３４％

股权，增资额为

１５

亿元；

（二）永泰能源收购郭向文和沁源县康伟煤焦有限公司第一、第二、第三职工合股基金会合计持有的康伟集团

３１％

股权，

股权转让款为

１３．９５

亿元。

上述总价款合计为

２８．９５

亿元。

三、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

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为郭向文和沁源县康伟煤焦有限公司第一、第二、第三职工合股基金会。根据工商登记信息，沁源县

康伟煤焦有限公司第一、第二、第三职工合股基金会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３

日将其持有的康伟集团股权合计

３５．７８％

转让给路志宏、

史金祥、王荣岗等

１２

名自然人和永泰能源。上述股权转让事宜完成后，沁源县康伟煤焦有限公司第一、第二、第三职工合股基

金会不再持有康伟集团股权，并同时解散。路志宏、史金祥、王荣岗等

１２

名自然人系受让沁源县康伟煤焦有限公司第一、第二、

第三职工合股基金会的股份，自愿承继原职工合股基金会的权利义务。

四、本次交易的条件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７

日，永泰能源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公司重大资产购买及增资方案

＞

的议案》，同

意公司进行本次交易。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０

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

公司重大资产购买及增资报告

书（草案）

＞

及其摘要的议案》。

本次交易尚需取得如下审批：

（一）永泰能源股东大会批准本次交易；

（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本次交易。

重大事项提示

投资者在评价公司本次重大资产购买及增资时，还应特别认真地考虑下述各项风险因素。

一、本次交易可能取消的风险

永泰能源本次重大资产购买及增资有可能面临因股价异常波动或异常交易可能涉嫌内幕交易而暂停、 中止或取消本次

交易的风险；

６

个月内无法发出股东大会通知从而导致取消本次交易的风险等。

如果本次交易无法按期进行，则需面临交易标的重新定价的风险。

二、审批风险

本次重大资产购买及增资方案尚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本方案存在无法获得公司股东大会表决通过的可能；本次

重大资产购买及增资尚需取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核准，能否取得相关主管部门的批准或核准，以及取得批准或核准

的时间存在不确定性。

三、收购项目风险

随着公司业务规模的扩大，公司不能保证在经营管理、人力资源以及资金管理上均能适应资产和业务规模的扩张，公司

不能避免在生产和管理上磨合的风险，公司也难以实现管理团队、管理架构、管理控制等方面不出现任何疏漏。

四、管理风险

随着子公司的不断增加，公司在跨地区管理上的管理风险不断增强；同时，业务规模的不断扩张也为安全生产提出了更

大的难题。

五、财务风险

自

２００９

年以来，公司不断实施新的煤矿资源整合计划，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金融市场上的政策走向、融资方式的变动、

银行贷款利率的波动，都将导致公司融资的不确定性及筹资成本的变动，使得公司通过其他方式进行筹资存在一定的风险。

同时利率调整特别是贷款利率调整，也将使公司财务费用水平存在不确定性。

六、政策风险

国家政策、税收、收费政策以及环保等政策的变动，都将对本公司煤炭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从而影响煤炭生产成本，

导致公司利润波动。

七、股市风险

公司股票价格可能受到国家政治、经济政策及投资者心理因素及其他不可预见因素的系统风险的影响，投资者在选择投

资公司股票时，应充分考虑到市场的各种风险。

针对上述情况，公司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和《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真实、准确、及时、完整、公平的向投资者披露有可能影响公司股票价格

的重大信息，供投资者做出投资判断。

释 义

在本文中，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简称特指如下含义：

永泰能源、本公司、公

司

指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本摘要 指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及增资报告书（草案）摘要

永泰控股 指 永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现控股股东

华瀛山西 指 华瀛山西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荡荡岭煤业 指 山西灵石荡荡岭煤业有限公司

冯家坛煤业 指 山西灵石华瀛冯家坛煤业有限公司

致富煤业 指 山西灵石致富煤业有限公司

亿华矿业 指 陕西亿华矿业开发有限公司

康伟集团、标的公司 指 山西康伟集团有限公司

康伟公司 指 康伟集团前身，沁源县康伟煤焦有限公司

南山煤矿 指 沁源县柏子镇南山煤矿

南山煤业 指 山西康伟集团南山煤业有限公司

李城煤业 指 山西沁源康伟李城煤业有限公司

孟子峪煤业 指 山西康伟集团孟子峪煤业有限公司

森达源煤业 指 山西沁源康伟森达源煤业有限公司

第一、第二、第三合股

基金会

指 沁源康伟煤焦有限公司第一、第二、第三职工合股基金会

郭向文等

１３

名自然人 指

康伟集团现股东：郭向文、路志宏、史金祥、王荣岗、史跃伟、宋四祥、郭向清、郭向武、郭会兵、

郭二宾、窦才旺、刘宇峰、李永祥

鸿泰洗煤 指 沁源县鸿泰洗煤有限公司，现为康伟集团分公司

菩提寺旅游 指 山西菩提寺旅游有限公司，现为康伟集团子公司

康伟建材 指 山西康伟集团建材有限公司，现为康伟集团子公司

太岳大酒店 指 山西太岳国际大酒店有限公司，现为康伟集团子公司

康泰煤焦 指 沁源县康泰煤焦气化有限公司，现为康伟集团子公司

南老山泉 指 山西南老山泉饮品有限公司，现为菩提寺旅游子公司

菩提山庄 指 山西菩提山庄生态农牧业有限公司，现为菩提寺旅游子公司

《补充协议》 指 《关于山西康伟集团有限公司增资及股权转让协议书之补充协议》

股东大会 指 永泰能源股东大会

董事会 指 永泰能源董事会

监事会 指 永泰能源监事会

公司章程 指 永泰能源公司章程

中国证监会、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重组办法》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正源和信、会计师 指

山东正源和信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公司年报审计机构，公司本次交易收购标的公司的审

计机构

中天资产评估 指 江苏中天资产评估事务所有限公司，公司本次交易收购标的公司的资产评估机构

经纬资产评估 指 北京经纬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公司本次交易收购标的公司矿业权评估机构

目标股权 指 山西康伟集团有限公司

６５％

股权

瘦煤 指 低挥发份的中等粘结性的炼焦用煤。挥发份为

１２～１８

，

Ｇ

值一般在

２０～６５

之间

贫瘦煤 指 粘结性较弱的高变质、低挥发份烟煤，结焦性比典型瘦煤差。挥发份、

Ｇ

值介于贫煤和瘦煤之间

动力煤 指 以发电、机车推进、建材用煤、锅炉燃烧等为目的，产生动力而使用的煤炭都属于动力用煤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一章 本次交易概述

一、本次交易的背景与目的

（一）交易背景

１

、煤炭基础能源地位长期保持不变，煤炭资源整合步伐继续推进

煤炭是我国重要的基础能源和原料，在国民经济中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中国“富煤、贫油、少气”的地质条件决定了

煤炭作为中国基础能源的战略地位。我国不但是世界上最大的煤炭生产国，同时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煤炭消费国，约占世界煤

炭消费总量的

３８．５５％

。由于煤炭在我国既具有储量优势，又具有成本优势，且分布也最广泛，因此煤炭也是我国战略上最安全

和最可靠的能源。长期以来，煤炭在我国一次能源生产和消费构成中均占

６０％

以上。根据国家能源局的预测：“以‘十二五’

ＧＤＰ

年均增长

８％

，单位

ＧＤＰ

能耗年均下降

３．７％

，能源弹性系数（能源增长与

ＧＤＰ

增长速度的比例关系）为

０．５１

计算，预测到

２０１５

年，

中国一次能源消费总量将达到

４２

亿吨标准煤，其中，煤炭将贡献

２６．８６

亿吨标准煤，折合原煤

３８

亿吨；水电、风电、核电、石油天

然气等非煤炭能源将贡献

１５．１４

亿吨标准煤。”因此，在没有重大能源技术变革和新的主体能源出现的情况下，我国以煤为主的

消费结构长期难以改变。

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煤炭行业的集中度还比较低，煤炭开采企业过于分散，小型煤炭生产企业众多，由此使得煤炭行业

形成“多、小、散、乱”的格局，导致了资源浪费、环境恶化、矿难频发等一系列影响煤炭工业可持续发展的问题。自

２００５

年以来，

我国加强了煤炭行业的资源整合力度，国家先后出台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坚决整顿关闭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和非法煤矿的

紧急通知》（国办发明电（

２００５

）

２１

号）和《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安全监管总局等部门关于进一步做好煤矿整顿关闭工作意见的通

知》（国办发（

２００６

）

８２

号）等文件。

根据国家能源局发布《煤炭工业发展

＂

十二五

＂

规划》，预计到

２０１５

年，煤炭生产能力达到

４１

亿吨

／

年。其中：大型煤矿

２６

亿吨

／

年，占总能力的

６３％

；年产能

３０

万吨及以上中小型煤矿

９

亿吨

／

年，占总能力的

２２％

；年产能

３０

万吨以下小煤矿控制在

６

亿吨

／

年以

内，占总能力的

１５％

。在企业发展方面，形成

１０

个亿吨级、

１０

个

５

，

０００

万吨级大型煤炭企业，煤炭产量占全国的

６０％

以上。

公司自

２００９

年开始从事煤炭采选和经营业务， 先后通过三次非公开发行和以自有资金收购的方式兼并重组了荡荡岭煤

业、冯家坛煤业等煤炭公司。目前，公司直接或间接控股

１３

家煤矿企业，全部达产后产能将达到

１

，

４１０

万吨，尚处于中小企型煤

炭企业水平，无法与国内的大型煤炭生产企业抗衡。公司为了进一步提升其在煤炭企业中的地位，必须继续加快推进煤炭兼

并重组整合的步伐，扩大产能，提高行业竞争力。

２

、国内焦煤资源稀缺，公司所产焦煤供不应求

焦煤是钢铁生产过程中的重要原料，而作为全球最大的钢铁生产国，我国的焦煤需求非常巨大。

虽然我国煤炭资源丰富，但优质焦煤却相当稀缺，主焦煤、肥煤资源相对不足，特别是具有强粘结性的炼焦煤资源更少。

全国煤炭保有资源储量为

１．３１

万亿吨，其中优质焦煤、肥煤和瘦煤三者属于主焦煤资源储量仅约

３００

亿吨，优质焦煤可能成为

继铁矿石后下一个限制中国钢铁工业发展的资源瓶颈。为此，“十二五”期间，国家能源局计划研究制定特殊和稀缺煤种管理

办法，对炼焦煤等特殊和稀缺煤种实施保护性开发。

焦煤属于稀缺资源，价格保持稳定增长态势。全球低灰、低硫的优质焦煤资源仅占全球探明煤炭资源的

６．６％

。我国焦煤资

源占世界

２５％

左右，山西省焦煤查明可采储量则占全国的

５６％

，而华瀛山西下属煤矿所产的正是低灰、低硫的优质焦煤。焦煤

价格方面，由于当前国际市场上焦煤价格呈上涨趋势，而国内钢铁行业需求依旧旺盛，国内焦煤产量增速低于下游需求的增

速，因此，国内焦煤价格在目前时期总体上保持着稳定增长的态势。同时，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深入（城市化率由目前的

５０％

左右发展至

２０２０

年的

６０％

以上），以及近年国家拉动内需，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措施的落实，国内钢铁需求将不断上升，未来

国内焦煤需求量还将上升。

３

、公司已完成向煤炭采选业务的转型，但煤炭资源储量和开采规模偏小

２００９

年之前，永泰能源的营业收入主要来自成品油批发和零售业务。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收购了以煤炭贸易为主业的南京永泰

能源和具有山西省煤炭资源兼并重组整合主体资格的华瀛山西两家公司的股权；同时，通过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和

２０１１

年度

三次非公开发行收购

１０

家煤矿企业股权，其煤炭采选和经营业务比重逐步增加。

２０１１

年度和

２０１２

年一季度，公司煤炭采选和

经营业务的销售收入均占其营业收入的

９０％

以上， 公司已实现了向以煤炭采选和经营业务为主的能源类公司转型的发展战

略。

目前，公司控股

１３

家煤矿企业，经备案后的焦煤及其配煤保有储量为

５５

，

２８５．４

万吨（不含致富煤业经备案的

３

，

４８１

万吨），

焦煤及其配煤生产规模合计为

８１０

万吨

／

年（不含致富煤业产能

４５

万吨

／

年）；优质动力煤保有储量

１１４

，

３６８

万吨，生产规模为

６００

万吨

／

年。根据上述储量及生产规模情况，公司属于中小型煤炭企业行列，在与国内大型煤炭企业竞争中不具有竞争优势。因

此，公司有必要加紧兼并重组整合步伐，不断增加煤炭资源储备，扩大产能，提高行业地位，增强行业竞争力。

４

、康伟集团拥有山西省煤炭资源兼并重组整合主体资格

康伟集团具有经山西省政府批准的山西省煤炭资源兼并重组整合主体资格，具有宝贵的牌照资源。对康伟集团成功收购

后，公司将具有华瀛山西和康伟集团两个山西省煤炭资源兼并重组整合主体资格。本次收购完成后，公司将增加焦煤及其配

煤保有储量将增加

１７

，

２５４．８０

万吨，产能将增加

２７０

万吨

／

年，公司资源储备、行业地位将有所提高。

（二）交易目的

根据“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二五规划纲要”的要求，“发展安全高效煤矿，推进煤炭资源整合和煤矿企业兼并重组，

发展大型煤炭企业集团”是未来我国煤炭行业的发展目标。同时根据山西省人民政府颁布的《关于加快推进煤矿企业兼并重

组的实施意见》（晋政发（

２００８

）

２３

号），“大型煤矿企业兼并重组中、小煤矿，形成大型煤矿企业为主的办矿体制，通过科学整

合，合理布局，关小建大，扩大单井规模，提高煤矿安全保障程度，提升煤矿整体开发水平”就一直作为山西省煤炭企业发展的

思路目标。

公司目前已经实现了“焦煤采选年产能达到

５００

万吨规模”的初步战略目标，公司期望通过本次重大资产购买及增资继续

实现煤炭资源储量和产能的同步提升， 继续向着公司总体战略目标 “到

２０２０

年煤炭采选年产能达到

３

，

０００

万吨以上规模”迈

进。

１

、加大兼并重组步伐，增强公司盈利能力

本次重大资产购买及增资将进一步充实公司煤炭资源储备，确保煤炭采选主业的长远稳定发展，并最终实现“发展成为

国内具有较强竞争力的优质能源类公司”的长远目标。因此，公司迫切需要继续采取收购、控股、参股等各种方式兼并重组整

合其他地方焦煤煤矿、增加煤炭资源储备；同时在陕、蒙和新疆等其他省市自治区，同步推进整合步伐，以使公司煤炭资源储

备及煤炭产能得以快速扩张，并由此形成新的利润增长点，增强公司的盈利能力。

根据康伟集团经审计的财务数据，

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１１

年分别实现净利润

４０

，

４１３．４２

万元和

５０

，

４２２．２８

万元，净利润水平较高，具

有较强的盈利能力，待本次收购完成后即可对康伟集团进行会计并表，将有利于上市公司在短时间内提高整体盈利水平。

２

、扩张焦煤产能，巩固焦煤行业地位

本次交易的标的公司康伟集团下属三个煤矿企业拥有丰富的焦煤资源储量，整体开采条件良好。公司对康伟集团进行单

独增资并收购部分股权进而取得康伟集团

６５％

股权，将进一步提高公司的焦煤资源储量和生产能力，其中：孟子峪煤业产能

６０

万吨

／

年，保有储量

２

，

２６２．５

万吨，煤种为焦煤、瘦煤；南山煤业产能

９０

万吨

／

年，保有储量

８

，

０６５．３

万吨，煤种为焦煤、瘦煤；森达

源煤业产能

１２０

万吨

／

年，保有储量

６

，

９２７

万吨，煤种为焦煤、瘦煤和贫瘦煤。上述收购完成后，公司将直接或间接控股

１５

家焦煤

企业，公司焦煤及其配煤保有储量增加至

７２

，

５４０．２０

万吨，焦煤及其配煤生产规模合计为

１

，

０８０

万吨

／

年。同时参股

１

家焦煤企

业，生产规模合计

４５

万吨

／

年，焦煤及其配煤保有储量

３

，

４８１

万吨。焦煤产能将不断扩张，进一步巩固公司在山西地区焦煤行业

的地位。

总之，通过本次重大资产购买及增资，公司的煤炭开采业务将更具规模，进一步实现逐步向国内煤炭骨干企业转型的中

期目标。本次重大资产购买及增资将有利于公司未来的可持续发展、强化和突出公司主营业务、进一步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

和增强公司抗御市场风险的能力。

二、本次交易的决策过程

（一）交易进程

１

、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４

日，永泰能源与交易对方签署《山西康伟集团有限公司增资协议书》；

２

、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３

日，永泰能源与交易对方签署《股权转让协议》；

３

、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７

日，永泰能源与郭向文等

１３

名自然人签署《补充协议》；

４

、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７

日，永泰能源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批并披露本次重大资产购买及增资预案；

５

、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０

日，永泰能源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批并披露《重大资产购买及增资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

（二）尚需履行的批准程序

本次交易尚需取得如下审批：

１

、永泰能源股东大会批准本次交易；

２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本次交易。

三、本次交易对方、交易标的、定价及支付安排

（一）交易对方

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为山西康伟集团有限公司的股东郭向文和第一、第二、第三合股基金会。根据工商登记信息，第一、

第二、第三合股基金会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３

日将其持有的康伟集团股权合计

３５．７８％

转让给路志宏、史金祥、王荣岗等

１２

名自然人

和永泰能源。上述股权转让事宜完成后，第一、第二、第三合股基金会不再持有康伟集团股权，并同时解散。路志宏、史金祥、王

荣岗等

１２

名自然人系受让第一、第二、第三合股基金会的股份，自愿承继原职工合股基金会的权利义务。

（二）交易标的

本次交易的交易标的为康伟集团

６５％

股权。

（三）本次交易定价

本次重大资产购买及增资的作价情况为：

１

、永泰能源单独增资康伟集团后取得

３４％

股权，增资额为

１５

亿元；

２

、永泰能源收购郭向文和第一、第二、第三合股基金会合计持有的康伟集团

３１％

股权，股权转让款为

１３．９５

亿元。

上述总价款合计为

２８．９５

亿元。

（四）交易标的转让支付安排

根据永泰能源与交易对方签署的《补充协议》的约定，截至本摘要出具之日，增资及股权转让价款已合计支付

２６

亿元，剩

余款项待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重大资产购买及增资

５

个工作日内支付。

为了保证永泰能源能够尽早完成对康伟集团的控制，交易标的已经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３

日完成了股权过户的工商变更手续。

四、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双方为独立法人和非关联自然人、非关联合股基金会，其中本公司为中国独立法人实体，标的公司股东为非关

联自然人和非关联合股基金会，本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与标的公司及其股东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因此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五、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重组办法》第十一条规定，“购买、出售的资产净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告期末

净资产额的比例达到

５０％

以上，且超过

５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的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经审计的净资产

额为

３６９

，

９４８．０４

万元。本次交易收购价款分别为：康伟集团增资取得

３４％

股权增资价款为

１５

亿元，收购郭向文和第一、第二、第

三合股基金会合计持有的康伟集团

３１％

股权的股权转让款为

１３．９５

亿元，合计

２８．９５

亿元，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

合并财务会计报告期末净资产额的比例为

７８．２６％

，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六、公司董事会对本次交易的表决情况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７

日，永泰能源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公司重大资产购买及增资方案

＞

的议案》，同

意公司进行本次交易，并在《永泰能源重大资产购买及增资预案》中对本次交易进行了披露。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０

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

公司重大资产购买及增资报告书（草案）

＞

及其摘

要的议案》，并在《永泰能源重大资产购买及增资报告书（草案）》中对本次交易进行了披露。

第二章 上市公司基本情况

一、公司概况

公司名称：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ＷＩＮＴＩＭ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ＣＯ．

，

ＬＴＤ．

上市地点： 上海证券交易所

证券简称： 永泰能源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５７

法定代表人： 王金余

注册资本：

１

，

７６７

，

５５９

，

５３０

元

注册地址： 山西省灵石县翠峰镇新建街南

１１０

号

办公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西大街

１２７

号永泰

Ａ

座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０３１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３２１１８３１

传真：

０１０－６３２１１８２３

网址：

ｗｗｗ．ｗｔｅｃｌ．ｃｏｍ

或

ｗｗｗ．

永泰能源

．

中国

经营范围：

煤矿及其他矿山投资，煤炭洗选加工，电厂投资，新能源开发与投资，股权投资；技术开发与转让，货物及技

术进出口业务，房屋出租。

二、公司历史沿革

（一）公司设立及上市情况

１

、公司设立

永泰能源前身为泰安润滑油调配厂，系集体所有制企业。

１９８８

年

１１

月经原泰安市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泰经改发（

１９８８

）

９６

号《关于同意组建泰安润滑油股份制公司的批复》批准，将泰安润滑油调配厂改组为泰安润滑油股份制公司，以其净资产

３４０

万元和职工集资

６１．６８

万元按每股

２００

元的价格分别转为企业法人股

１７

，

０００

股，社会个人股

３

，

０８４

股；同时，经中国人民银行泰

安市分行泰人银字（

１９８８

）第

６５

号《关于泰安润滑油股份制公司出售股票的批复》批准，以每股

２００

元的价格向社会发行股票

２０

，

０００

股，共募集资金

４００

万元。

１９８８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募股结束后，正式成立了泰安润滑油股份制公司，股份总额

４０

，

０８４

股，股本金

８０１．６８

万元。

２

、更名为“泰安鲁润股份有限公司”

１９９３

年

１０

月，经公司第二届股东大会第二次临时会议通过，并经原泰安市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泰经改发（

１９９３

）

９７

号《关

于泰安润滑油股份有限公司改为泰安鲁润股份有限公司和公司章程的批复》 批准， 公司名称变更为 “泰安鲁润股份有限公

司”。

３

、批准为股份制试点企业

１９９３

年

１２

月，经原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体改生（

１９９３

）

２５０

号《关于同意山东省泰安鲁润股份有限公司进行规范化股

份制企业试点的批复》批准，同意公司进行规范化的股份制企业试点。

４

、公司股票上市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发字（

１９９８

）

９５

号《关于泰安鲁润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股票上市的批复》核准，确认公司总股本为

５２

，

６０６

，

８４０

股，其中国家股

３

，

４００

，

０００

股，法人股

２９

，

５９０

，

０４０

股，社会公众股

１９

，

６１６

，

８００

股，每股面值

１．００

元。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通

过，公司

１９

，

６１６

，

８００

股社会公众股于

１９９８

年

５

月

１３

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５７

”，证券简称“鲁润股

份”。

上市后，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股份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

）

一、未上市的流通股

３２

，

９９０

，

０４０ ６２．７１

其中：泰安市国资委 国家股

３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６．４６

泰安鲁浩 法人股

２９

，

５９０

，

０４０ ５６．２５

二、流通股合计

１９

，

６１６

，

８００ ３７．２９

三、股份总数

５２

，

６０６

，

８４０ １００．００

５

、更名为“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经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公司名称变更为：“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公司英文名称变更为：“

ＷＩＮＴＩＭ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ＣＯ．

，

ＬＴＤ．

”。公司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二）公司最近三年重大股本变动情况

１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解除限售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公司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１

，

４８０

，

６４３

股解除限售条件，可上市流通。此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解除限售

后，公司股本结构为：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股份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

）

一、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１２１

，

７７０

，

２５０ ４７．６２

其中：永泰控股 法人股

１２１

，

７７０

，

２５０ ４７．６２

二、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１３３

，

８９８

，

９９３ ５２．３８

三、股份总数

２５５

，

６６９

，

２４３ １００．００

２

、

２００９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５

日，证监会核发《关于核准泰安鲁润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６

月

３０

日，公司以非公开发行股

票的方式向

７

名特定投资者发行了

３９

，

８７５

，

３８９

股人民币普通股，发行价格为

１６．０５

元

／

股，募集资金净额

６２０

，

６６９

，

９９３．５９

元。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３

日，此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了股权登记相关事宜。此次非公开发行

完成后，公司股本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或股份性质 股份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

）

一、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１６１

，

６４５

，

６３９ ５４．６９

二、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１３３

，

８９８

，

９９３ ４５．３１

三、股份总数

２９５

，

５４４

，

６３２ １００．００

３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解除限售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永泰控股所持有的公司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１２１

，

７７０

，

２５０

股解除限售条件，可上市流通。此次有限售条

件的流通股解除限售后，公司股本结构为：

股份性质 股份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

）

一、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３９

，

８７５

，

３８９ １３．４９

二、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２５５

，

６６９

，

２４３ ８６．５１

三、股份总数

２９５

，

５４４

，

６３２ １００．００

４

、

２０１０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５

日，证监会核发《关于核准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６

日，公司以非公开

发行股票的方式向

７

名特定投资者发行了

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人民币普通股， 发行价格为

２２．５０

元

／

股， 募集资金净额

１

，

７５５

，

０１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永泰控股以现金

５４

，

０００

万元认购公司向其非公开发行的股票

２

，

４００

万股， 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得转让。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５

日，此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了股权登记相关事宜。此次非公开

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性质或股东名称 股份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

）

一、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１１９

，

８７５

，

３８９ ３１．９２

二、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２５５

，

６６９

，

２４３ ６８．０８

三、股份总数

３７５

，

５４４

，

６３２ １００．００

５

、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及公积金转增股本

本次分配以

３７５

，

５４４

，

６３２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０．０７８７

元（含税），送

０．３９３５

股，转增

４．７２１９

股，扣

税后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０．０３１５

元，共计派发股利

２

，

９５５

，

５３６．２５

元。实施后总股本为

５６７

，

６５０

，

７３３

股，增加

１９２

，

１０６

，

１０１

股。此次分配及转增资本完成后，公司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性质或股东名称 股份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

）

一、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１８１

，

１９６

，

４４５ ３１．９２

二、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３８６

，

４５４

，

２８８ ６８．０８

三、股份总数

５６７

，

６５０

，

７３３ １００．００

６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解除限售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３

日， 参与认购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非公开发行的

７

名特定投资者持有的公司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６０

，

２７３

，

２４５

股解

除限售条件，可上市流通。此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解除限售后，公司股本结构为：

股份性质 股份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

）

一、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１２０

，

９２３

，

２００ ２１．３０

二、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４４６

，

７２７

，

５３３ ７８．７０

三、股份总数

５６７

，

６５０

，

７３３ １００．００

７

、

２０１１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６

日， 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核发的 《关于核准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２

）

８０

号）。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７

日至

２

月

２８

日，公司以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向

６

名特定投资者发行了

３１

，

６１２．９０３２

万股人民币普通

股（

Ａ

股），发行价格为

１５．５０

元

／

股，募集资金净额

４８２

，

９２９．９９９６０６

万元。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６

日，此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了股权登记相关事宜。此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性质或股东名称 股份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

）

一、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４３７

，

０５２

，

２３２ ４９．４５

二、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４４６

，

７２７

，

５３３ ５０．５５

三、股份总数

８８３

，

７７９

，

７６５ １００

８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解除限售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６

日， 参与认购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非公开发行的

７

名特定投资者持有的公司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解

除限售条件，除永泰控股认购的股份外，其余

５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可上市流通。同时考虑到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及公积金转增股

本的影响后，此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解除限售后，公司股本结构为：

股份性质 股份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

）

一、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３５２

，

４０５

，

９９２ ３９．８７

二、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５３１

，

３７３

，

７７３ ６０．１３

三、股份总数

８８３

，

７７９

，

７６５ １００．００

９

、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及公积金转增股本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４

日，本次分配以

８８３

，

７７９

，

７６５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１．００

元（含税），转增

１０

股，扣税后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０．９０

元，共计派发股利

８８

，

３７７

，

９７６．５０

元。实施后总股本为

１

，

７６７

，

５５９

，

５３０

股，增加

８８３

，

７７９

，

７６５

股。此次分配

及转增资本完成后，公司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性质或股东名称 股份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

）

一、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７０４

，

８１１

，

９８４ ３９．８７

二、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１

，

０６２

，

７４７

，

５４６ ６０．１３

三、股份总数

１

，

７６７

，

５５９

，

５３０ １００．００

三、公司最近三年的控制权变动

公司最近三年的控制权未发生变动，控股股东为永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王广西先生和郭天舒女士。

四、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基本情况

（一）控股股东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永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１５４

，

００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王金余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西大街

１２７

号、太平湖东里

１４

号

经营范围：项目投资

截至本摘要出具之日，永泰控股持有永泰能源

４０．３８％

股权，为公司控股股东。

永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前身为苏州工业园区新鸿泰房地产投资顾问有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２

年

４

月

１５

日，成立时注册资本

人民币

１００

万元。

２００３

年

２

月， 苏州工业园区新鸿泰房地产投资顾问有限公司变更为苏州工业园区新鸿泰房地产投资有限公

司，注册资本增至

５

，

０００

万元。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

１７

日，苏州工业园区新鸿泰房地产投资有限公司更名为江苏永泰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江苏永泰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注册资本增加为

１０

，

００２

万元。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江苏永泰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变更为永泰投

资控股有限公司，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其注册资本变更为

５０

，

０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其注册资本变更为

１００

，

０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其注册

资本变更为

１５４

，

０００

万元。

（二）实际控制人基本情况

公司实际控制人为王广西先生和郭天舒女士，王广西先生和郭天舒女士为夫妻关系。

股权结构图：

五、公司最近三年重大资产重组情况

公司最近三年未进行过重大资产重组。

六、公司主营业务发展情况

２００９

年之前，公司的营业收入主要来自成品油批发和零售业务，成品油批零业务的销售收入占其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均

在

９０％

以上。针对成品油批零业务盈利能力较弱的情况，公司确立了向煤炭行业转型的目标，于

２００９

年收购了以煤炭贸易为

主业的南京永泰能源和具有山西省煤炭资源兼并重组整合主体资格的华瀛山西两家公司的股权；同时，通过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和

２０１１

年度三次非公开发行收购十家煤矿企业股权，

２０１１

年使用自有资金收购双安矿业股权，并于

２０１０

年通过对原有的

成品油经营、房地产开发、金矿开采及选冶业务的处置，其煤炭采选和经营业务比重逐步增加。

目前，公司的主要业务为煤炭采选和经营业务。鉴于焦精煤的稀缺性日益凸显，为了提升公司产品的附加值，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以来，公司通过直接收购和间接收购的方式收购了昌隆煤化、晋泰源选煤等选煤厂，开始自主加工洗精煤，公司煤炭业务开始

向煤炭深加工方向转移。焦煤原煤和洗精煤均为炼焦用煤，主要销往各炼焦厂做为冶炼焦炭的重要原料。

２０１１

年度以及

２０１２

年一季度，公司主要产品均为焦煤原煤和洗精煤，煤种包括主焦煤、肥煤等。

公司通过

２０１１

年度非公开发行收购亿华矿业

７０％

股权，煤种为优质动力煤，公司开始涉足动力煤领域。亿华矿业尚处于建

设阶段，预计于

２０１５

年达产，公司目前尚无动力煤相关产品。

七、公司主要财务指标

根据中国企业会计准则编制的、 并经山东正源和信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公司最近三年及一期合并财务报表数

据如下表所示：

（一）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 目

２０１２－３－３１

（经审计）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经审计）

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经审计）

２００９－１２－３１

（经审计）

总资产

２

，

１９５

，

２６５．９３ １

，

４６４

，

９４３．６７ ４０６

，

１６７．０７ １９４

，

８６０．６２

总负债

１

，

３２５

，

３１０．５６ １

，

０９４

，

９９５．６２ ３２７

，

３３６．１４ １３４

，

９７２．６３

所有者权益

８６９

，

９５５．３７ ３６９

，

９４８．８０ ７８

，

８３０．９３ ５９

，

８８７．９９

（二）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 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

（经审计）

２０１１

年度

（经审计）

２０１０

年度

（经审计）

２００９

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

９７

，

０２０．４０ ２０６

，

１７５．７９ ２７９

，

４７９．４８ ２１８

，

７７５．５９

利润总额

２４

，

９７２．９３ ５２

，

６８１．４０ ２４

，

３８２．８２ ３

，

１２３．８４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１４

，

２１５．７４ ３２

，

２３０．６４ １３

，

２０６．４７ ２

，

１６８．９０

（三）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 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

（经审计）

２０１１

年度

（经审计）

２０１０

年度

（经审计）

２００９

年度

（经审计）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５１

，

３３５．１０ ４０

，

２６４．３８ ３７

，

３４５．９７ １４

，

６１２．３５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５８２

，

１２６．４５ －７５４

，

２３３．２２ －２２２

，

７０１．０２ －２５

，

００２．９９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５６５

，

３８３．４１ ８０４

，

６０５．５１ ２４９

，

０２８．０１ ２０

，

１１７．６０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３４

，

５９２．０６ ９１

，

６３６．６７ ６３

，

６７２．９６ ９

，

７２６．８３

（四）主要财务指标

财务指标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

／

２０１２－３－３１

（经审计）

２０１１

年度

／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经审计）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１０－

１２－３１

（经审计）

２００９

年度

／

２００９－１２－３１

（经审计）

流动比率

１．４９ １．２７ ０．９９ ０．７７

速动比率

１．４８ １．２５ ０．９８ ０．５６

资产负债率（合并报表）

６０．３７％ ７４．７５％ ８０．５９％ ６９．２７％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４５．４８％ ６１．７６％ ５８．５３％ ６４．７３％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３．１４ １４．４５ ２４．８７ ５．０４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３．１４ １１．８６ ２３．９８ １．９３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

（经审计）

２０１１

年度

（经审计）

２０１０

年度

（经审计）

２００９

年度

（经审计）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２１１２ ０．４７８９ ０．１９６２ ０．０３２２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０．２１１３ ０．３９３０ ０．１８９２ ０．０１０３

每股经营活动的现金流量（元

／

股）

０．５８０９ ０．４５５６ ０．４２２６ ０．１６５３

每股净现金流量（元

／

股）

０．３９１４ １．０３６９ ０．７２０５ ０．１１０１

（下转

D10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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